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关于转发“第三届教师‘个人课题’研讨会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科室、市直各学校：

现将《关于召开第三届“教师‘个人课题’研讨会的通知”》转发给你们，望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愿参加。
市教科所联系人：胡远明   67882068   13653804517

会议联系人：李 宾  0516-85693041  13705201668
附件：《关于召开第三届“教师‘个人课题’研讨会的通知》
2011年10月17日

附件：
关于召开第三届全国“教师‘个人课题’研讨会”的通知
各地教科院（所）、各中小学（幼儿园）：

近年来，全国各地教师“个人课题”研究发展迅速。这种基于教师的“个人课题”由于研究切入点小、研究周期短、实用性强等特性，可以有效解决教师个人在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极大地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因而教师“个人课题”这种研究形式受到国内基础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本次会议将邀请各地方教育科学研究院（所）、基础教育科研工作者和中小学校长教师就教师“个人课题”研究的现状、存在问题、发展趋势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尤其是教师“个人课题”研究在地区层面和学校层面的组织与管理以及“个人课题”与教育教学的结合等进行专题研讨，为广大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者和中小学教师提供学习借鉴最新成果的机会，以期推动全国教师“个人课题”研究的深入发。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教师“个人课题”的组织与管理以及个人课题与教育教学的结合

其他相关主题：

1.教师“个人课题”研究的现状

2.教师“个人课题”研究存在的问题

3.教师“个人课题”研究的发展趋势

4.各地各校教师“个人课题”研究经验与成果分享

二、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教育报》

承办单位：徐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三、会议活动内容：

1.徐州市、南京市关于“个人课题”研究的主题报告

2.各地教科院（所）“个人课题”指导与管理的专题发言

3,各中小学关于“个人课题”研究的经验交流

4.一线教师“个人课题”研究课堂教学观摩和经验分享

四、参会人员：

各地方教育科学研究院（所）长、基础教育科研工作者、中小学（幼儿园）校长（园长）、教科室主任或相关教师。

五、会议要求：
1.会议征询专题报告人。欢迎各地开展教师“个人课题”研究的各地科研院所、各中小学校提交交流材料或发言摘要、PPT等。凡提交材料并通过审核的将安排大会分享演说。

2.会议将安排参会人员自由发言时间，各地各校可以展示教师“个人课题”研究状况和相关研究成果。

3.凡提交材料的单位个人，请务必于2011年10月20日将材料电邮至会务组邮箱（xzjks@sina.com）。逾期将不保证安排大会发言。

六、会议收费：

会务费每人300元（含材料、场地、餐费、宴请、纪念品等）。

住宿费（标准间228元—368元之间自选）、交通费自理。

七、会议时间、地点及乘车路线：

会议时间：2011年11月4日—5日。报到时间为11月3日全天。

会议地点：江苏省徐州市中汇国际会议中心

地址：中国矿业大学老校区（文昌校区）北门对面

乘车路线： 

徐州火车站、长途汽车总站乘坐11路、19路，矿大西门站下，往北走至红绿灯后右转前行150米；36路公交车矿大北门下即到。

徐州长途汽车南站乘坐20路、64路至矿大西门站下。

高铁徐州东站乘坐72路至矿大西门站下。乘出租车大约30多元。

徐州观音机场大巴至海天假日酒店，转乘35路矿大北门站下。

自带车走高速公路可至“徐州南”出口下高速，直行（沿206国道入解放南路）9公里后到金山东路右转即到；“徐州”出口下直行至三环南路环岛左转，2公里后右转入解放南路。

会议联系人：李宾；联系电话：0516-85693041；手机：13705201668

2011年9月28日
附：参加第三届全国“教师‘个人课题’研讨会”会议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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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务必于2011年10月25日前将回执电邮至上述邮箱并短信确认，以便安排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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